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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使行政诉讼法学研究获得制度依托，从而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近三十

年来，行政诉讼法学研究逐渐形成面向理论、规范和实践的三重研究进路，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出多样化

的研究视角，朝着精细化的研究风格迈进。新时代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应关注理论研究的本土性，重视

规范研究的体系性，追求实践研究的综合性，以推进行政诉讼制度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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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in 1989 provided institutional grounding 
for academic research 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studies in this field have progressively developed a tripartit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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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encompassing theoretical, normative,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This evolution has ex-
panded into diversified research perspectives, marked by increasingly refined academic style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research 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should prioritize the localization 
of theoretical inquiries, emphasize the systematicity of normative analyses, and pursue the com-
prehensiveness of practical investigations, thereby advancing the in-depth evolution of administra-
tive litig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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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实践历程。行政法治建设在各个

时期展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具体而言，行政法治建设初期的当务之急是构建基本的框架制度，即制定可

供适用法律；中期则以制定法为基础，对具体制度作精细化规定；后期在各类规范趋于成熟的基础上，

将其整合形成完备合理法规范体系。在行政诉讼法领域，1989 年公布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旧《行

政诉讼法》)起到了构建框架制度的作用。以该法为起点，行政诉讼法学得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

并在日后蓬勃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言，“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发展的分水岭”，此后的行政法学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时期”[1]。 
法学研究方法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合理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保障研究结论的合理性，推进

行政诉讼理论和制度良性发展。本文以旧《行政诉讼法》实施后至今的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分析

对象，对这段期间内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在研究思路上，本文首先总结行政诉讼法学研

究的三种基本进路，然后分析研究方法的流变特点，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作系统性反

思和展望。 

2. 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三重进路 

以《行政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为核心，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发展出面向理论、面向规范、面向实

践的三重进路。理论研究关注制度的构建和运作原理；规范研究围绕现行法规范的适用而展开；实践研

究以观察法律制度的实效并提出改良对策为核心。当然，三种研究进路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反而存在一

些内容交叉，例如规范研究可能需要运用理论工具来指导规范体系的构建与适用，而实践研究在讨论改

良方案时也需要考虑规范的价值理念和适用情况。不过，对于研究者而言，以单一研究面向为主轴，综

合运用三种进路展开研究的情形更为常见，因此识别研究进路一般不存在困难。 

2.1. 面向理论的研究 

任何学科都存在自成体系的理论，以指导学科实践的展开。无论在任何时期，理论研究始终是行政

诉讼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使制度建构和实施能够有章可循，使制度

变迁和改革不偏离既定轨道。面对实践中出现的制度创新，理论研究有必要予以回应，通过既定理论

框架进行解读，或者为适应实践需要进行自我完善。从理论起源来看，我国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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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生成的，而是在域外理论和民事诉讼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在早期行政诉讼法理论体系

的建构过程中，学者大量借鉴吸收域外行政诉讼法理论。虽然旧《行政诉讼法》已经搭建起行政诉讼的

制度框架，但是在具体内容方面还存在一些制度空白与不完善之处，这些部分都亟待学者提出较为完

善的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另一方面，行政诉讼制度脱胎于民事诉讼制度。在旧《行政诉讼法》实施之

前，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主要适用 1982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

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例如，发生在 1988 年被誉为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包

郑照诉苍南县政府案，便是由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审理。因此，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应当注重以

下两点：一是注重行政诉讼理论的本土化作业，使域外的理论框架能够适应我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期，行政诉讼应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实施做出让

步。二是注重行政诉讼理论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理论的共性与特性，在吸收诉讼法理论的同时满足

行政诉讼自身发展的需要。 

2.2. 面向规范的研究 

规范研究以承认现行法规范为前提，对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技术展开讨论。在旧《行政诉讼法》实

施后，针对该法的解释学研究逐渐兴起，并日渐成为主流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既具有反哺立法的功能，

也是实现法规范统一适用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为了维护法律实施的稳定性，当通过规范解释方法无法

解决现行法漏洞时，法律修改才能被提上日程。这些规则漏洞应当成为修法的工作重点。另一方面，法

规范在适用中可能面对多种含义的选择难题，对此可以通过规范研究得出最佳解释方案，以免出现司法

个案适用规范时结论不一致的问题。以法解释方法为核心的规范研究应当注重保持思维的开放性，不能

拘泥于文义、目的、体系等传统法解释方法。在解释疑难和复杂概念时，将其化约为各种构成要件的理

论化分析是一种可行方式。此时，规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理论研究相融合。而且，规范研究的结论应

当具有在实践中运用的可实施性，为此应做好利益衡量，综合考虑行政权力的顺畅运行、权利救济的需

求程度、争议化解的社会效应等因素。 

2.3. 面向实践的研究 

行政诉讼法学作为面向权利救济、行政监督和争议化解等目标的部门法，其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品

格。使制度能够顺利且富有实效地运作，也是理论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最终目的。实践研究的意义在于，

基于对制度实施现象的观察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主流的实践研究以学者自身对制度的观察和经验为根

据，结合规范分析和理论分析的方法展开综合论证，其研究思路多遵循提出问题——分析原因——提供

对策的框架。主流的研究思路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但是对实践情况的观察仍可能是不全面的，从而可

能导致原因分析浮于表面。对此，以法社会学方法为核心，致力于对行政诉讼制度实施情况作全面描绘

的实践研究为学界所关注。一是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呈现的研究，例如龚祥瑞教授主编的《法治的理想和

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调查研究报告》一书就对当时我国行政诉

讼的实施现状做了全面论述，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2]。二是对实践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和原因深挖的研究，

例如有学者运用社会学和行政管理学理论对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事实功能大大拓展的现象进行分

析，认为“维稳压力、协调和解政策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模式变迁，诱发了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制

度性需求”[3]。 

3. 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之流变特征 

自旧《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得以迅速发展，表现为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与研究风格的精细化。这反映出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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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研究视角的拓展丰富了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切入点，提升了论证过程的完备性。在理论研究方面，

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法理解读与经验总结成为发掘我国本土制度创新之道的落脚点；在规范研究方面，对

司法典型裁判思路的提炼和分析成为开展规范解释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在实践研究方面，经济分析方法

的引入使制度实效性研究更具说服力。 
(1) 总结制度法理 
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在改革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得以

推进。早期的理论研究注重对行政诉讼具体制度的基本原理的阐释和讨论，包括行政诉讼目的、原告资

格、诉讼管辖、证明责任、裁判方式等，其意义在于指导制度建构和法律制定。在行政诉讼理论尚不完

备的时期，学者主要通过学习域外资料来获取理论知识，并有选择地将其用于架构我国的行政诉讼理论。

即使在旧《行政诉讼法》制定后，仍存在大量制度空白有待理论指导。因此，早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先

验性，即理论研究先于制度建构。早期理论研究的另一大特点是将现行具体制度和既有理论问题作为研

究对象，并解释支撑其运作合理性的理论要素。一般而言，部分以《XX 制度/问题研究》或《论 XX》为

题的论文和书籍会采用上述研究思路[4] [5]。这种理论研究思路对于完善行政诉讼的理论体系起到了基础

性作用，至今仍然是主流的理论研究方式。 
不过，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试图从脱离传统理论框架的视角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机理作深入阐

释，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我国诉讼实践中提炼理论命题，而非讨论既定理论框架内的问题；二是研

究对象不是具体的为法规范所确认的诉讼制度，例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司法建议制度等，

而是以各类相关联的诉讼制度为分析对象，包括诸多地方主导的改革措施。例如，章志远教授基于对我

国制度实践的长期观察，提炼出“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6]与“府院互动”[7]的理论命题。这类研

究的意义在于发掘我国本土行政诉讼制度的实践经验，并运用中国化的理论来指导相关制度改革，以避

免直接借鉴域外理论导致“水土不服”的问题。 
(2) 提炼裁判思路 
在旧《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进入了有法规范可依的时代。法规范解释学研究逐

渐兴起，并成为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主流路径之一。早期的法解释学以《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的条文为对象，分析其中具体概念的判断要素。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2 条所规定的用于判断原告资格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为例，早期的论文大多从理论角度剖析“法律

上利害关系”的构成要素，并提出具体的判断思路，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思路[8] [9]。 
自 2009 年何海波教授发表《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10]以及章剑生教授发表《对违反法定程序

的司法审查》[11]以来，案例分析方法开始为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所关注。该方法通过整理典型案件的司法裁

判文书，提炼行政诉讼法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思路，进而反映我国本土的理论实践情况与问题。案例

分析方法具有如下功能：一是获取智识资源。法规范解释学研究可以从法官的裁判思路和实践智慧中获得

启迪。二是构建统一的裁判思路。“判例具有补充制定法、统一法律与个案正义和保障法的安定与法的可

预判三大功能”[12]。从典型裁判中提炼的审判思路可以作为下级法院的重要参考，进而助力实现法律的统

一适用。三是提炼本土行政诉讼法理论的发展脉络。通过对不同时期典型裁判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

到中国特有的行政诉讼法学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指导今后的改革与实践。近年来，已经有许多学者借助

司法裁判进行“学术考古”，抑或是梳理司法裁判思路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历程。例如陈越峰教授以司法裁

判为主要线索，梳理行政诉讼法上“行政行为”概念的法释义学发展历程[13]。而黄锴教授则通过分析最高

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描绘出行政诉讼中举报人原告资格判断思路的发展与完善过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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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借鉴法学外研究成果 
法律规范的内容无不是以人类的社会活动为基础的。无论是法的制定还是法的适用，都不能回避对

社会经济背景的考量。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归根到底应有助于实现行政诉讼制度的合理运行，否则便会失

去实践意义，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因此，结合社会学、行政管理学以及经济学方法和成果的行政

诉讼法法学研究逐渐为学界所关注。一方面，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借鉴外部学科的理论成果，用于解释行

政诉讼制度运行中产生的各种现象。例如，有学者运用社会学学者所提出的“嵌入式法院”理论解读行

政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运转不良的原因[15]。 
另一方面，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将外部学科研究方法与法学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交叉研究领域。

其中，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一些学者所青睐。由于法社会学研究面向行政诉讼制度的实践运作环节，因

此其结论对于检验制度实效、反思理论功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汪庆华教授基于对我国行政诉

讼实践的观察，提出“多中心主义司法”的命题。他认为我国法院在扮演着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实现正

义的中立机构、追求自我利益的部门三种身份。这种身份纠葛引发了行政诉讼中“选择性司法”的不合

理现象[16]。在上述宏观视角外，也有学者从司法裁判切入分析制度的运作情况。例如余军教授通过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标准，发现我国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

体现出谨慎且规避的态度[17]。此外，经济学研究方法在近年来也为一些学者所采用。例如有学者运用“成

本–收益”方法指导行政公益诉讼证据制度的构建[18]。 

3.2. 研究风格的精细化 

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较为明显的制度空白被逐一填补，行政诉讼法学研究逐渐向精细化方向

迈进。相较于早期对制度整体展开分析并列举对策的思路，近年来针对制度细节的深挖更受学者青睐。 
(1) 关注微观课题 
如果将行政诉讼法的理论体系用树状图展示，宏观课题处于体系的前端，而微观课题则靠近体系的

末端。假设文章篇幅不变，宏观课题所涵盖的问题点更丰富，但对于每个问题的论述不多；微观课题涉

及的问题点较少，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更加深入。 
(2) 打磨研究技艺 
研究风格的精细化还体现在对研究工具和技艺的磨练与活用。在规范研究领域，一些行政法学者引

入了德国的法释义学(或曰法教义学)理论[19]。他们致力于提高司法案例分析的逻辑严密性与统一性，使

学界能够在相似语境下展开学术交流和讨论。法释义学方法也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关注。国家法官学院与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在 2012 年合作编写了《法律适用方法：行政法案例分析》，其中介绍了归入法与关系

分析法等司法裁判技术，以指导法官运用德国理论解决中国案件。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学者借鉴达玛什

卡的诉讼制度理想型理论[20]，用于解释我国法院在行政诉讼之外寻求与政府之间合作治理的现象。在实

践研究方面，有学者借鉴棚濑孝雄教授在《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一书中对纠纷解决过程的二维度分

析视角[21]，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机制置于“现实影响性—法律规范性”与“依职权作出决定—根

据当事人合意”二维度坐标下展开分析[22]。 
(3) 实现理论深挖 
伴随着选题内容的微观化，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愈发注重对微观理论和制度的深挖式研究。我国的行政

诉讼法的理论和制度大多借鉴于法国、德国和日本，因此对于域外经验和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正本清源，解

决我国行政诉讼法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受制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度的不完备，早期的比较法研究以

浅层介绍为主[23]。具有外国法研究背景的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向国内引介外国著述，且这些著作大多属于体

系宏大的教材[24]。此后，以特定理论为课题，深入研究域外行政诉讼法理论的著述逐渐增加。例如，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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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展开梳理和研究[25]，也有学者专门对日本行政诉讼制度理论展开深入探讨

[26]。同时，也有学者专注于梳理我国本土的理论脉络。例如，有学者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上的诉权理论进行

深入剖析[27]，也有学者从立法、司法、行政等角度对我国的效能原则进行证立[28]。 

4. 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展望 

2014 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新《行政诉讼法》)对原有条文进行较大幅度修改，进一步完

善了行政诉讼的既有规定，也加入了许多新的制度设计。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为行政诉讼法学研究

提供了大量前沿课题，同时也给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方法带来新的挑战。笔者认为，今后应当从理论研究

的本土性、规范研究的体系性以及实践研究的综合性三个方面改进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 

4.1. 关注理论研究的本土性 

如前文所述，在精细化研究风格的指引下，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涌现出大量理论深挖式的成果，为构

建严谨、细致、全面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做出重要贡献。不过，我国仍面临着行政法治快速推进与法治

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以及行政法学理论对于大量涌现的改革成果缺乏充分解读能力的难题。对此，若

是严格将域外引入的理论用于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践，则必然会引发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隔阂，陷入行政诉

讼法学理论“水土不服”的窘境。例如，近年来随着党政机构改革推进与党政合署合设机关增加，党政

联合发文是否应纳入行政诉讼一并审查的对象，成为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综观

一并审查制度入法后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有许多学者对司法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标准进行分析[29] [30]，
但是很少着墨党政联合发文的性质与审查机制的问题。实践中，不乏法院以党政联合发文不属于一并审

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唯有拒绝审查的情形[31]，而这可能使一些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文件脱离司法监

督，从而架空一并审查制度。对此，理论层面若缺乏实质回应，并放任实践难题长期搁置，便会导致行

政诉讼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的功能难以实现。 
新时代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应当着眼于本土环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一方

面，理论研究应致力于构建完备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符合本土特色的改良。为此应

推进域外理论研究，在梳理理论的来龙去脉后选择将其吸收或是改良。而盲目强调直接构建本土理论则

会存在拔苗助长之弊端，因为在本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完备的情况下开展所谓理论创新便会面临“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另一方面，应立足于本土实践的特殊性，探索行政诉讼法理论的适度改良。在当

前行政诉讼法理论尚未实现完备的体系化，且例如原告资格、行为可诉性等部分理论相对成熟的情况下，

可以对这些成熟理论开展本土化尝试，但不应轻易提倡全面推进理论的本土化创新。 

4.2. 重视规范研究的体系性 

无论是在行政执法还是法院审判的过程中，解释和适用规范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规范研究具有

丰富的实践基础和较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规范研究的技术性已经为学界所关注。依托于司法案例的

法教义学研究也逐渐成为“显学”。在精细化研究风格的指引下，学者多致力于对司法审查思路进行分

类式、分层式的纵向建构。然而，法规范体系内部的横向冲突没有获得主流研究的重视。实践中，因法

律体系内部价值和规范冲突引发的社会疑问并不少见。例如，方林富因店面广告采用类似“最好”“最

佳”等最高级词语而被行政机关以违反《广告法》为由罚款 20 万元，这引发人们对行政执法合理性以及

行政处罚是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担忧。在司法裁判中也不乏这种现象，例如公报案例“启东市发圣船

舶工程有限公司诉启东市人民政府渡口行政许可及南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的法院认定行政不作为

的诉讼期限时直接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其与《行政许可法》所规定期限之间

冲突的选择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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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中，规范研究的体系性应当受到重视。首先，应重视行政诉讼法规范体

系内部的法律概念及其解释的统一性，这些法规范还包括各类针对《行政诉讼法》制定的司法解释。其

次，应明确行政诉讼法规范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虽然国家政策一般不被视为法源，但是其在我国国

家治理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当前我国“依文件行政”的传统尚存的背景下，化解法律和政策

之间的隔阂也是维护法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再次，应厘清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司法适用中的关

系。新《行政诉讼法》第 101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

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

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行

政诉讼法尚未规定的情况如何判断，以及是否还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 

4.3. 追求实践研究的综合性 

实践研究以行政诉讼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不足、产生的影响等事实性要素为研究基点，并致力于提

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由于制度运作现象与影响因素本身的复杂性与隐蔽性，因此为了增强实践观察

结论与问题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实践研究势必需要从多种视角展开，从而尽量还原事实全貌，寻找决定

性因素。虽然我国的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等交叉研究逐渐为学者所关注，但是以法解释学和法政策学为

核心的法学研究方法仍然占据主流地位。以新《行政诉讼法》新设的“双被告”制度为例，虽然该制度为

了督促复议机关积极履行审查职责，将作出维持决定的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列为共同被告，但是由于

其违反了“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法基本原理，因此存在较大争议。支持者认为该制度有助于倒逼

行政机关解决争议[32]，反对者则指出该制度存在复议机关审查能力和资源不足[33]、复议机关通过驳回

或不作为的方式避免成为被告[34] [35]等问题。同时，也有反对者从“成本–收益”角度否定“双被告”

制度的合理性[36]。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从“双被告”制度的实效性展开分析，然而这些研究大多

基于实践经验并混杂了部分价值判断，而不属于纯粹的实证分析。即使有学者声明采用了“成本–收益”

分析视角，但仍与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方法相距甚远。 
由此看来，行政诉讼法学的实践研究面临分析方法贫乏的问题。而经历长期法学教育的学者还很难做

到对社会学与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熟练运用。未来的实践研究应追求综合性，即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展开研

究。为此，应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法学教育中应重视法解释学之外的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研

究方法的传授。另一方面，重视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法学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 

5. 结语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方法已经日趋成熟。理论、规范和实践研究已分别

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风格与方法。行政诉讼法研究不会过时，过时的只是一些具体题目、具体论点和研

究方法[37]。因此，未来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推进应当以研究方法上的进步为着力点。对于理想的研究者

而言，既要能够“仰望星空”——关注行政诉讼的宪政基础，又要能够“脚踏实地”——关注行政诉讼

的实践运作；既要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直面中国行政审判的真正困境所在，又要具备“世界眼光”—

—寻求行政争议解决有益的世界经验；既要能够打通行政诉讼法学与行政法学之间的隔膜，又要能够熟

悉并援引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知识[38]。为此，行政诉讼法学研究者应当掌握多种研究方法，

具备综合研究能力，实现旧题新作、新题精作，推动行政诉讼法学的发展朝良性循环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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